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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理工发〔2018〕273 号

关于印发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

安全督查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办法》经2018年8月

31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兰州理工大学

2018 年 9 月5 日



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办法

第一条 为确保学校及时了解和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随时

掌握和管理实验室安全状态，纠正和规范实验室安全行为，促进

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，进一步完善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，设

立学校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岗位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的工作范围包括校内各学院的教学

实验室（中心）和科研实验室等，也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

中心的各类实验室。

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人员将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

实验室管理经验的教职工中选拔、聘任，由 5名涵盖化学化工、

生物制药、强（弱）电、机械设备、消防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

组成，一般聘期为一年，特殊情况可提前解聘或增补。实验室安

全督查工作人员的聘任与管理工作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负责。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人员的聘任条件：

（一）团结协作精神强，有参与实验室管理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有较高的安全素养，组织纪律性强，秉公办事，有保

密观念。

（三）善于与实验室师生交流，敢于发表意见。

（四）有较强的观察、综合、分析和信息处理以及良好的组

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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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较强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较丰富的安全知识。

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人员职责：

（一）参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评估工作，参与学校组织的实验

室安全检查工作，督查各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安

全责任体系建立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并对相

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根据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考核细则》对职

责范围内的实验室进行不定期的巡查、暗访,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

专项督查，查找实验室安全隐患，并及时上报实验室建设与管理

处。

（三）建立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，定期汇总各学院的实验室

安全隐患，并及时上报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。

（四）督促检查各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的执行情

况。

（五）参加学校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检查会议及各项活动。

（六）宣传安全环保规范，纠正实验室内各种习惯性违章和

不安全行为。

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方式：

（一）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人员上岗前，应接受有关信息收

集工作和实验室安全知识方面的业务培训。

（二）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人员每月在校工作时间原则上不

少于 2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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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定期开展专项督查，不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巡查、暗访，

并及时做好安全检查过程中的文字及图片记录。

（四）根据实验室现场巡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记录，及时

总结《实验室安全督查报告》，报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。

（五）对督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根据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

室安全违规行为经济处罚暂行办法》，确定处理形式并上报实验

室建设与管理处，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，追踪整改情况。

第七条 学院参照本办法制定院级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办

法，设立院级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岗位，选聘院级实验室安全督

查专家，负责学院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。

第八条 为支持校级督查组开展工作，学校设立工作经费，

对督查组成员发放工作津贴。

第九条 本条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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